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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
健全完善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桂办发〔2020〕23号）《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民政厅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民发〔2021〕19号）《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柳政规〔2017〕15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对特殊民政服务对象关爱服务，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水平。现结合实际，就健全完善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制度提出如下要求。
一、访视对象
　　（一）独居、重残、重病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二）独居、重残、重病的低保对象；
（三）独居的高龄老人；
（四）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二、访视内容
（一）生活基本情况。了解访视对象的健康状况、精神状况、居住环境、日常照料、生活自理等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基本生活保障到位。
（二）安全风险情况。了解访视对象是否存在外出流浪乞讨、遭受侵害、发生危重病情、面临重大困境等安全风险和隐患，及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逐级报告。
（三）照料服务情况。了解完全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指导照料义务人按照照料协议履行好责任，对不尽职不尽责的协议照料服务人，要及时更换或将特困人员安置到有供养条件的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进行集中供养，确保特困人员得到更好的照料服务。
（四）关爱保护情况。主动询问和听取访视对象对社会救助、老年福利、儿童关爱等政策落实的意见建议和其他诉求，做好详细记录。对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安置到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
三、访视责任
　　县级民政部门要履行业务指导职责，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制度，压实乡镇政府主体责任，督促指导乡镇政府、村（居）委会、驻村干部等各级工作机构和基层干部落实访视制度。乡镇政府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成员、驻村干部、志愿者、亲朋邻里等为访视责任人，签订访视责任书，明确责任要求。
四、访视方式
（一）以上门访视为主，兼取电话问候、视频连线等方式对访视对象进行定期访视服务，并做好相关记录，动态掌握访视对象日常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和基本生活保障情况等，督促指导照料服务人落实照料服务责任。
（二）将独居和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等特殊服务对象作为重点访视对象，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上门访视服务，重点了解其健康状况、安全状况、精神状况等，并及时进行风险干预。
（三）乡镇政府在元旦、春节、儿童节、中秋、重阳节等节假日以及汛期、低温寒潮天气等特殊时期应当对重点访视对象进行上门访视，落实访视服务关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级民政部门要认真履行业务指导职责，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健全完善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制度和监管机制，压实乡镇政府的主体责任。乡镇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好特殊民政对象访视制度，加强访视关爱服务，织密筑牢民生服务网，严防非正常事故发生。
（二）强化督促指导。县级民政部门要定期对乡镇政府落实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制度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并适时进行通报,确保访视制度落实。
（三）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县级民政部门要指导乡镇政府（街道办）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确保访视对象在遭受意外安全风险时，能够及时处置。访视责任人在访视期间发现访视对象外出流浪乞讨、遭受非法侵害、发生危重病情、突发精神疾病、面临重大困境等情况时，要第一时间向乡镇政府报告，并及时进行紧急处置和关爱服务；对因突发事件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或生活不能自理（含半自理）的，村(居)民委员会要立即报告乡镇政府，并组织其近亲属或邻里进行应急照护或送医救治；对照料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或虐待服务对象的，乡镇政府应当报请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加强宣传推广。县乡民政部门要加大对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工作的宣传力度，强化乡镇政府、村(居)委会、驻村干部等相关人员政策知晓度，加强先进经验做法和好人好事宣传报道，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努力形成全社会关注关爱民政服务对象的良好公序良俗。
六、工作要求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在本通知印发后2个月内制定本级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制度细则，并将正式文件报送县民政局备案。
联系人：韦新略，0772－5131609，邮箱：rsxmzjdbg@163.com。

附件：1.融水苗族自治县特殊民政服务对象纳入访视人员名单；
2.融水苗族自治县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情况月汇总表；
　　　　　3.融水苗族自治县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情况登记表。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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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融水苗族自治县特殊民政服务对象纳入访视人员名单
填报单位：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   址
	访视对象类型（1至4）
	备 注

	
	
	
	
	
	
	

	
	
	
	
	
	
	

	
	
	
	
	
	
	

	
	
	
	
	
	
	

	
	
	
	
	
	
	

	
	
	
	
	
	
	

	
	
	
	
	
	
	

	
	
	
	
	
	
	

	访视对象类型:1.独居、重残、重病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2.独居、重残、重病的低保对象；3.独居的高龄老人；4.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融水苗族自治县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情况月汇总表
填报单位：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住   址
	访视对象类型（1至4）
	访视人
	访视时间
	有关建议
	落实情况

	
	
	
	
	
	
	
	
	

	
	
	
	
	
	
	
	
	

	
	
	
	
	
	
	
	
	

	
	
	
	
	
	
	
	
	

	
	
	
	
	
	
	
	
	

	
	
	
	
	
	
	
	
	

	
	
	
	
	
	
	
	
	

	
	
	
	
	
	
	
	
	

	
	
	
	
	
	
	
	
	

	
	
	
	
	
	
	
	
	

	访视对象类型:1.独居、重残、重病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2.独居、重残、重病的低保对象；3.独居的高龄老人；4.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融水苗族自治县县特殊民政服务对象访视情况登记表
	访视对象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生活基本情况
	

	安全风险情况
	

	照料服务情况
	

	关爱保护情况
	

	其他情况
	

	有关建议
	
　　访视人：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
（街道办）
意见
	　　　　　　　访视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落实情况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